
 
 
 
 
 
 
 
  
 
 
 
 
 
 
 
 
 
 
 
 
 
 
 
 
 
 
 
 
 
 
 
 
 
 
 
 
 
 
 
 
 
 
 
 
 
 
 
 
 
 

第 12 期  中共“新闻”真相特刊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是谎言还是真相？
──中共“新闻”大揭密（三） 

 

动态网近期网址 https://ew.gero-net.ch/或 https://fc.theknack.net /供您安全访问被封网站，了解外界真实信息！ 
动态网近期网址 https 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一、央视播出的“傅怡彬杀人案” 
中央电视台在 2001 年 12 月 16 日晚的《新闻

联播》和接下来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报导了北

京傅怡彬弑父母、杀妻子的所谓“京城血案”的消

息。中央电视台在报导中，把傅怡彬弑杀亲人归

罪于法轮功。 
采用现代科技，用傅怡彬自己杀人的“事实陈

述”作为证据，加上播音员的解说、采访群众的“证
词”，录制的“音像制品”等等作为“罪证”，制造了

一个“法轮功学员”在自己家里杀害自己父母、妻

子的恶性事件。随后又有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傅怡彬杀人案”的“新闻调查”追踪报道。 
     很多人以为这就是“傅怡彬杀人案”的内幕，

法轮功学员杀人，和世界邪教一样，证明中共打

压法轮功的“正确性”。 
二、理性剖析中共新闻内容后发现的“疑点” 

有理性头脑而不随人起哄的人，用自己在日

常生活中的基本常识或医学专业知识，会发现央

视播出的“傅怡彬杀人案”中有很多“疑点”，如：

●傅怡彬是杀人犯还是特邀嘉宾？ 

从录象片中看，几条人命的重犯傅怡彬翘着

二郎腿，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洋洋得意地侃侃

而谈的模样，与其说是在审讯一个犯人，不如说

是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坐上客、来诬蔑法轮功的特

邀嘉宾。现实生活中有这种事吗？ 

●杀人喷出的血是大片的淡红色吗？ 

从录象片中看，杀人现场屋内满地都是血，

抹得墙上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颜色是淡红色！

怎么和现实生活不一样呢？ 
●家中有法轮功书籍就是法轮功学员吗？ 

从录象片中看，傅怡彬家中的桌子上放了法

轮功的书籍和其它气功书籍，这能证明傅怡彬是

法轮功学员吗？ 

三、“傅怡彬杀人案”真相 

●傅怡彬是中共诬蔑法轮功的特邀嘉宾！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残忍的杀人凶犯，在要

手铐脚镣加身的前提下，才能被办案人员提审，

以保证办案人员的人身安全。哪有几条人命在身

的重犯在被提审时还能翘着二郎腿，滔滔不绝、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中共先入为

主，首先利用现代电子技术，用新闻媒体（如

新华社、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人民日报等）

对法轮功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所谓的“新闻”。这

些“新闻”是真相还是谎言，实质上是怎样的？

请看： 

眉飞色舞，洋洋得意地侃侃而谈、象特邀嘉宾的模

样的？ 
●杀人喷出的血是点点的、暗红色！ 

法医常识告诉我们：杀人现场墙上的血是喷溅

血迹，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颜色是暗红色而不是

淡红色！从法医学原理分析，人遭遇利刃伤害，心

脏特有的收缩功能正将动脉血液压向血管远端，在

意外伤损冲激下，血液从血管喷射而出形成于外的

痕迹，法医学上称为喷溅血迹，它对证明案件性质、

真伪判断最有价值。 
    一位老医生说：我在 50 年代同当时的领导去看

过杀人现场，看了后几天都没有吃饭。现场印象非

常深，墙壁和房顶上是溅的血迹是一点一点的，是

由于头部和手臂等部位的动脉血喷溅出来形成的。

根本不会出现象电视中演的墙上到处都是成片的血

迹。 

●有法轮功书籍的人不一定就是法轮功学员！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有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家

中有法轮功书籍，这能说明这样的警察是法轮功学

员吗？不一定吧？为说明傅怡彬是法轮功学员，央

视曾经在他家的桌子上放了法轮功的书籍，由于同

时放了其它气功书籍，也曾被法轮功成员抓住了破

绽。因为法轮功学员称修炼讲究专一，不会同时搀

和几种气功以免把身体搞乱。 
四、结论   
    由上面的理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共媒体报道的

“傅怡彬杀人案”，完全是栽脏陷害、欺骗世人的恶

毒谎言。傅怡彬是个精神病患者，不是法轮功学员。

中共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以假充真，借此创造“杀

人罪证”，为升级镇压法轮功提供理论依据。 
    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很多诸如“傅怡彬杀人案”

“新闻”，如：“董立杀妻伤女案”、关淑云“杀女案”、

“赵合杀警案”等等。其方法是大同小异。但目的

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把法轮功宣传的十分可怕，

让人们害怕法轮功、仇恨法轮功，自觉来配合中共

参与迫害法轮功。 
跟随江泽民起哄的没有头脑的糊涂生命啊，您

可要识破中共的骗人恶毒谎言！主动站出来帮助制

止迫害法轮功、揭穿中共新闻谎言，才有出路！ 

我劝世人想一想，共产党是什么党？ 
我劝世人看一看，共产官员都怎样？ 
我劝世人快觉醒，别再跟着邪党走； 
我劝世人快自救，立即退出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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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传单  自费印制  敬请传阅  功德无量 

血液从血管喷射而出形成于外的痕迹，法医学上称

为喷溅血迹，它对证明案件性质、真伪判断最有价

值。第一，门厅墙上、电冰箱上、厨房墙上“满是

喷射状的血迹”，这种描述说明喷溅血迹分布广，有

规则，等于说三位被害人各就各位等着被杀；第二：

“满”没有痕迹特征，证明是外行造假；“喷射状”

是伪造血迹现场者才能编出的假话。前面介绍过：

喷溅血迹是法医学术语，由其动态成因而非形状命

名，其痕迹可有惊叹号状，扇状等不同类型。我们

不妨分析：“喷射状的血迹”描述若成立，喷射二字

即是血迹形成的动势和原因，而不是血迹的形状和

结果，这是伪造现场；第三，喷射状的血迹不能与

法医学专门术语“喷溅血迹”相提并论，侦技人员

断然不会将其说成“喷射状的血迹”。“射”与“溅”

一字之差，足以辨伪。 
法医学命名原理在于：“射”字偏重进取的目标

性，有的放矢的目的性，自身发出的主动性；而“溅”

字本无目标，无目的，是在意外力冲激下其被动地

溅出而喷出体外，准确表达遭遇伤害。故此，喷射

状的血迹描述，不仅生造法医学术语，也留下伪造

血案的痕迹。 
3.摄于案发现场的新闻照片使伪造现场的破绽进一

步明朗 
第一，门厅地上摆放几张报纸，成为造假现场

的佐证：如果报纸留下血迹，侦查人员会把报纸作

为犯罪痕迹提取走，不会遗落在此；报纸若无血迹，

血案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其依然白纸黑字不正是对

京城血案“门厅地上满是鲜血”的描述之回击吗？

第二，文中交代两位被害人致急性失血性休克合并

症死亡，出血量大得出奇，显然是大动脉血管损伤，

那么遭遇大动脉血管损伤时，喷溅血迹应呈扇状，

但冰箱上和墙上的血迹不具备这个显著特征，也不

具备一般动脉损伤通常所形成的惊叹号状喷溅血迹

特征；第三，现场伪造者忘记了命案现场形成喷溅

血迹的同时，还有更重要的特征，即作案人实施犯

罪使用的凶器和挥动的双手要带起的甩血。仔细观

察照片中各个细部，均没有任何甩血点，这是法医

学和侦查学鉴定命案现场真伪的要害特征，足见照

片提供了伪造血案现场的确凿证据。 
4.另一张照片文字说明是“原本美满幸福的一家”

是捏造的 
所见四人：介绍是作案者父亲、妻子和母亲及

一名没注明关系的儿童。其虚假在于：第一、照片

中没有作案者本人，谈何一家？谈何原本美满幸

福？第二，父亲、妻子和母亲没有姓名，又能证实

父亲是谁？妻子是谁？母亲是谁？第三，仔细端详

或用放大镜观察：坐在右下角这位“母亲”整个脸

庞没有面目五官，头部轮廓也不是肖像外观，系采

用者作了手脚。 

   【明慧网 2002 年 5 月 29 日】2001 年 12 月 16
日，新华社与央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节

目，以“‘京城血案’----傅怡彬弑父杀妻”为名，

发起构陷法轮功的宣传。今年“4.25”新华社、中

央电视台又播发《人民日报》文章，继续用“京

城血案”进行舆论造假；5 月 7 日新华社又以“傅

怡彬弑父杀妻留下的血痕犹新”为由，5 月 13 日

《人民日报》又以“傅怡彬杀害他的父亲和妻子”

为舆论支柱，再做蛊惑人心的文章。 
   “京城血案”通过新闻传媒，大肆渲染了傅怡

彬弑父杀妻的恐怖，每一位经历这一舆论冲击的

受众（接受媒体宣传的人群）都拥有对其真相置

疑和审查的权利。为尊重和维护新闻受众的知情

权，披露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操纵大陆媒体栽赃

陷害法轮功、欺骗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事实，

现以新华社 2001 年 12 月 17 日见诸各大报端向群

众传播的诬陷法轮功“又欠血债”的长篇报导为

根据，实例剖析“京城血案”蒙骗世人的特征，

揭露其新闻舆论的造假骗局。 
    从新闻专业理论上看，它不具备新闻真实性

的基本要素；从实践上看，它违背了新闻作品必

须依据“新闻来源”和“新闻本源”采访、撰写

和发稿的要求；从物质载体上看，它在传播渠道

提供的案件新闻内容、案发现场新闻照片和所谓

的案件证据，都暴露出人为的造假痕迹。可以清

楚明确地告诉各位读者：“京城血案”的新闻内容

是伪造的，新闻照片是伪造的，案件的证据也是

伪造的。这里只转载其中的“从新闻照片剖析造

假骗局”部分。请您自己明鉴！ 

从新闻照片剖析造假骗局 
针对新华社发的两幅照片并结合现场描述做

对比分析： 
1、新华社记者摄于案发现场的照片系伪作 

第一，不具备现场价值要素：血案现场以尸

体为中心，被害人不在视野内，岂能证实案件的

客观存在？次日，命案现场时过境迁，岂能捕捉

典型瞬间？显然违背新闻摄影报导的纪实性、真

实性和形像性；第二，公安机关办案重视原始现

场，不仅绘图，还要拍照，严格规定方位照相、

全貌照相、中心照相、细目照相，真实的现场照

片不会缺漏，岂能有劳国家通讯社派员补照以假

充真？ 
2.血迹描述漏破绽 

与照片配套的报导称：记者于案发第二天来

到现场，可见“门厅的墙上和立在角落的一台电

冰箱上、厨房的墙上，满是喷射状的血迹。”这对

证明血案现场系伪造的是点睛之笔。从法医学原

理分析，人遭遇利刃伤害，心脏特有的收缩功能
正将动脉血液压向血管远端，在意外伤损冲激下， 

 深思明鉴 ：专业人士剖析“京城血案”新闻的造假骗局 


